
附表一 基本服務量補助基準表
項目名稱 補助基準 備註 

基本服務量補助費 認可醫療機構達成第

二十八條第一項各款

之年度基本服務量

者，補助新臺幣六百

萬元。 

認可醫療機構未達成

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各

款之年度基本服務量

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

按其實際服務量，等

比率酌減補助金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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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勞動部勞職授字第1110201626號令訂定發布全文47條；並自一百十一年五月一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職業傷病診治醫療機構認可管理補助及職業傷病通報辦法§28


